
《生态民宿绿标贷评价规范》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为深入贯彻《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精神，落实《关于金融支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民宿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关于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的相关政策要求，推动绿色金融与生态旅游、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以标准化手段引导和规范金融机构对生态民宿的绿色信贷支持，上饶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银行上饶市分行、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开展《生态民宿绿标贷评价规范》团体标准编制工作。计划由江西省绿色生态标准创新联合会联合江西省金融学会共同发布。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近年来，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省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民宿产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截至目前，全省乡村民宿数量已超过7000家，精品民宿、主题民宿、生态民宿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全省已有甲级民宿15家，乙级民宿12家，民宿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民宿产业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制定《生态民宿绿标贷评价规范》团体标准，具有重要的现实必要性和长远意义。
（一）必要性分析
1.民宿绿色转型亟须精准金融支持
民宿行业投入高、回报慢，且受季节影响资金需求波动明显。在“双碳”目标下，大量民宿面临绿色改造和低碳建设需求，但经营主体多为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抵押物不足、融资渠道单一等问题，亟须针对性的绿色信贷产品支持。
2.金融机构缺乏统一的绿色评价标准
目前，省内金融机构在开展民宿绿色信贷业务时，缺乏标准化、体系化的绿色属性识别和项目评估依据，导致项目认定标准不一、审核效率偏低，既增加了信贷风险管控难度，也制约了优质绿色项目获得高效融资支持。
3. 落实国家及地方政策的现实需要
国家层面，《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明确提出 “健全绿色发展标准体系，强化标准实施与监督，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中国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要求“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完善乡村旅游金融服务体系，支持乡村旅游经营主体进行绿色化、品质化改造”。地方层面，2025年，省委、省政府印发《江西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若干措施》，明确要求 “丰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金融服务模式”“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民宿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适合民宿业发展的金融产品，支持民宿开展绿色改造和品质提升”。制定本标准，是响应国家绿色金融、旅游发展政策及江西省全面绿色转型要求的具体举措，通过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将政策要求转化为可落地、可操作的金融服务标准，推动政策精准落地。
4.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现实需要
江西省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生态资源是核心优势，民宿产业是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要求“健全乡村金融服务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目前民宿产业的生态价值尚未得到充分量化和认可，金融资源与生态资源的对接机制不够完善。制定本标准，通过量化民宿的生态贡献、绿色发展水平，将生态价值与信贷授信挂钩，推动信贷资金精准投向古宅保护、低碳改造、生态建设、文化传承等领域，助力民宿产业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提升，同时带动当地就业、农产品销售、乡村基础设施完善，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
（二）可行性分析
[bookmark: _GoBack]1. 政策体系完善，提供顶层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以及《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GB/T 41648）等国家标准，为标准制定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和技术规范支撑。
2. 产业基础扎实，提供实践依托
全省超7000家乡村民宿，形成了婺源等集聚区，涌现出一批绿色运营典型，为标准编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样本。同时，江西作为生态文明试验区，已开展多项生态价值实现探索，为构建符合地方实际的评价体系奠定了基础。
3. 多方协作机制成熟，提供组织保障
本标准由上饶银行、人民银行上饶市分行、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联合编制，并协同省金融学会联合发布，形成“金融+标准+行业”的专业合力，确保标准科学规范并有效落地。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为保证标准的科学性、规范性、适用性和先进性，2025年11月起，上饶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银行上饶市分行、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成立了《生态民宿绿标贷评价规范》团体标准起草小组。起草小组就本标准进行需求调研，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梳理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结合江西省民宿产业实际发展情况，确定本标准编制方案，开始初稿编写，并进行了多次线上线下的讨论，形成了《生态民宿绿标贷评价规范》（讨论稿）。
（一）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文件编制中收集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江西省地方标准、金融机构绿色信贷管理制度、民宿绿色改造案例等资料。起草组通过对这些标准、文件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并提取出部分要点形成了本文件的主要内容。
（二）草案编写
起草小组就生态民宿绿标贷的实际情况进行研讨分析，从评价原则、基本要求、贷款用途、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流程、风险评估等方面构建团体标准的主要框架，并根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江西省地方标准、金融机构实践案例等资料逐步完善相关内容。
（三）调研与研讨 
3月召开标准立项审查会，编制组对标准草案进行完善修改，组织相关专家对标准进行研讨，进一步对标准进行丰富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为提升标准初稿的科学性、可操作性，起草小组预计于2026年3—4月前往相关民宿企业完成相关调研和研讨工作，与民宿业主、金融机构信贷人员、文旅部门管理人员等进行座谈交流，深入了解绿色改造实际需求、信贷投放难点痛点，进一步完善标准初稿的科学合理性。
（四）征求意见
预计于2026年4月完成标准公示及标准审定会，并根据专家组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报批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循绿色导向、动态评估、风险可控的原则，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绿色金融政策及旅游民宿相关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标准制定的依据
GB 2894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 15603 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18580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 18583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5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T 41648 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
GB/T 45490 绿色金融术语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编制在遵循“科学性、规范性、适用性、先进性”等原则的基础上，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确定标准的以下内容：
1.适用范围。本文件规定了开展生态民宿绿标贷评价的术语定义、基本要求、指标要求、评价方法和贷款用途等。适用于江西省正式营业的民宿。申请生态民宿绿标贷的评价活动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的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本章节给出了本标准中用到的术语和定义，对文本中涉及的专有词汇进行了定义。
4.评价原则。本章节明确了生态民宿绿色金融贷评价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绿色导向、动态评估、风险可控。
5.基本要求。本章节从经营主体、建筑、安全管理、环境与卫生、配套设施、服务质量等方面对申请绿色金融贷款的生态民宿提出基本要求，确保申请主体具备合规经营基础。
6.贷款用途。本章节明确规定了绿色金融贷款的用途范围，包括绿色升级改造与文化保护、品质与特色提升等用途，并明确禁止用途，确保信贷资金精准投向绿色领域。
7.评价指标体系。本章节是标准的核心内容，从环境友好性（40分）、经营管理状况（45分）、社会与文化贡献（15分）三个方面设置评价指标，并设置加分项（最高10分），形成完整的生态积分评价体系。同时明确了星级等级划分标准（一星至五星）及授信建议。
8.评价流程。本章节规定了贷前评价、贷中审查与放款、贷后评价的全流程管理要求，包括材料提交、现场核查、评分定级、资金监管、动态监测等环节，形成闭环管理。
9.风险评估。本章节明确了贷前评估、贷中审查与资金监管、贷后监测与动态风险分类的要求，强化风险防控。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七、与国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一）国内同类标准概况
经检索，目前国内尚无专门针对“生态民宿绿色金融贷款”的标准。相关领域标准主要包括：
1.《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GB/T 41648）、《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LB/T 065-2019）；
2.《绿色金融术语》（GB/T 45490）、《绿色贷款项目评价规范》（JR/T 0242-2022）。
（二）对比情况
对比国内同类标准，本文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优化：
1.填补空白：首次将生态民宿与绿色金融贷款评价相结合，填补了该领域标准空白；
2. 指标系统化：构建了涵盖环境友好性、经营管理、社会贡献、金融信用四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现绿色属性与金融属性的有机统一；通过量化评价结果，与授信额度挂钩，增强可操作性；
3. 地方特色突出：结合江西生态资源优势及民宿产业发展实际，设置古建筑保护、文化传承、本地产业带动等特色指标。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和预测效果
1.措施建议
面向全省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法人银行）、文旅部门、民宿协会及广大民宿经营者，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标准宣贯与操作培训。优先在民宿产业基础好、绿色发展意愿强的地区（如庐山、婺源、井冈山等）开展“生态民宿绿标贷”业务试点，树立标杆，总结经验。推动金融机构与生态环境、文化旅游、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机制，确保评价所需数据的真实性与权威性。
2.预测效果
标准实施引导和激励大批民宿进行绿色化、特色化改造升级，提升江西省民宿产业的整体品质和竞争力。为金融机构开辟新的、符合政策导向的普惠绿色信贷市场，实现业务增长与社会责任的双赢。成功获贷的“生态民宿”将成为“江西绿色生态”品牌的鲜活载体，增强消费者认同，带动旅游消费升级。通过金融扶持生态民宿发展，有效带动当地就业、农产品销售和文化传承，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生态民宿绿标贷评价规范》标准起草小组
202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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